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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22202220222022】】】】0133013301330133 号号号号    

    

关于对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草案的问询函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草案，

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解释： 

1、草案披露, 本次交易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最

终作价为 79,500 万元，标的资产皖维皕盛 100%股权的收益法评估

值为 79,400 万元，增值率达 316.20%，资产基础法评估值为

26,850.57 万元。选择收益法的原因系预计标的资产未来可持续经

营，并由成长阶段进入稳定发展阶段，整体获利能力所带来的预期

收益及未来经营的风险能够客观预测和量化。标的资产曾于2020年

4月进行股权转让，转让比例13.92%，转让价格3,674.47万元，交

易定价系参考2019年皖维皕盛预估1,500万元净利润为基础协商确

定。本次交易作价与前次股权转让价格存在较大差异。 

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结合皖维皕盛 2021 年净利润

1,842.19 万元、前次交易作价依据以及近年业绩等情况，说明本次

交易与前次交易作价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标的资产

历史业绩情况、未来市场竞争环境、上下游价格波动情况，说明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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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标的资产未来可持续经营及稳定发展的具体理由，并量化说明对

标的资产未来收益及风险的评估过程、评估依据；（3）说明在两种

评估方法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最终选择评估结果更高的收益法

作为定价依据的理由，以及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

（4）说明最终交易价格相较评估值有所增加的原因。请财务顾问、

评估师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2、草案披露：标的资产在 2021 年和 2020 年的净利润分别为

1,842.19万元和1,645.90万元，而2022年至2024年的承诺净利润

分别为 4,616.54 万元、8,151.96 万元和 9,445.09 万元，承诺净利

润较报告期净利润增幅较大。本次交易作价对应2021年度净利润的

市盈率为 46.56，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为 26.36。 

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结合报告期内标的资产的产能、

产量、销量、历史业绩增长趋势、未来客户的稳定性、订单的可持

续性以及市场竞争格局，说明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2）本次交易

作价对应2021年净利润的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原因；（3）

结合 PVB 膜片的技术性能要求、标的资产对新产品工艺的掌握程度、

产品更新换代节奏、竞争对手研发能力及产品品质，说明标的资产

产品的核心竞争力。请财务顾问、评估师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请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并在 5 个交易日内，针对上

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并对重大资产重组草案作相应修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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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